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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(2) 二、中外台资经营企业法 （一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概

念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是指国外公司、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

个人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行政法规，经中国政府批

准，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，在中国境内同中国公司、企业或

其他经济组织共同投资、共同经营、共负盈亏的企业法人组

织。合营企业的概念非常重要，掌握了概念也就掌握了法律

特征的几个要点: （1）合营企业至少有一方为外国投资者，

同样也至少有一方是中国投资者。外国投资者可以是公司、

企业、其他经济组织、团体或个人。中国投资者可以是公司

、企业或者是其他经济组织。注意:这个特点的涉外因素的含

义，特别是申方的个人不能成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方的当

事人。 （2）合营企业是经中国政府批准设立的中国法人，

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并受中国法律

、行政法规的保护。注意:中国法人是适用中国法律的基点。 

（3）合营企业是中外双方投资者共同投资、共同经营、共负

盈亏。共同投资即中外双方都要有投资，其中外方投资比例

一般不得少于25％，否则，不享受合营企业的待遇。 （4）合

营企业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，董事会力最高权力机关

。 （二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基本原则 （1）维护国家主

权原则。 （2）平等互利原则。 （3）遵循国际惯例原则。 （

三）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法律程序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

设立程序: （1）重点掌握合营企业的审批机构。 依照我国有



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设立合营企业的审批机构是中华

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。当拟设立的合营企业的投

资总额在国务院规定的限额之内，中国合营者的资金已经落

实，并且不需要国家增拨原材料、不影响燃料、动力、交通

运输、外贸出口配额等全国平衡的情况下，可由对外贸易经

济合作部委托的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国务院有

关行政机关审批，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备案。 （2）了解

设立合营企业的程序: 共6点。这6点在实际操作中很重要。了

解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应包括的主要内容。 （四）中外合

资经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资本 

合营企业的组织形式是有限责任公司。各方以其认缴的出资

额对合营企业债务承担责任，合营企业以其全部财产对外承

担责任。而合营各方所认缴的出资额的总和即为合营企业的

资本，合营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资本即为合

营企业的注册资本。 掌握以下几点: （1）在合营企业的注册

资本申，外国合营者的出资比例一般不应低于25％。 （2）合

营企业在合营期内，不得减少其注册资本。 （3）合营企业

的一方如同合营伙伴以外的第三者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出资

的，应当经合营他方的同意。 （4）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应

符合《公司法》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.

同时，应符合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比

例的专项规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